
采购合同

供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合同号：CGHT20236028 签订地点：山东省济宁市
需方：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_____________
第一条: 供货产品名称、编号、数量、金额(单位:元)

序号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单位 份额 数量 单价(不含税) 增值税税率 税额 金额(不含税)
价格开始
日期

价格结束
日期

1 AZ1662519021 上盖总成 件 100% 100.00 56.0000 13% 728.00 5600.00 20230101 20231231

合计: 6328.00

合计人民币金额(含税,大写): 陆仟叁佰贰拾捌元整

第二条: 双方同意产品价格及价格执行日期以双方确认的需方集团公司价值工程部门下发的最新有效的《价格确认通知 单》为准,份

额以双方确认的需方集团公司采购管理部门下发的最新有效的《份额确认通知单》为准,其余条 款以双方签署的最新有效的

年度《采购协议》和《采购合同》为准。

第三条: 本合同结算价格为产品到达需方指定地点的含税价格,增值税税率13%,如国家出台新政策对增值税率进行了 调整,则不含税

价款不变,本合同含税价款在不含税价基础上根据国家最新税率进行相应的调整。供方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因发票违规给需

方造成的增值税、所得税等损失,由供方承担相关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税款、 滞纳金、罚款及其它相关损失。

第四条: 仓储类型：寄售； 供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需方财务流程审核通过后120天,以半年期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

业承兑汇票）付款。

第五条: 合同数量为意向数量,实际数量以需方向供方发出的要货计划通知为准。

第六条: 产品技术标准执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及双方会签的技术文件。涉及需方产品技术专利、知识产权等 方面事项执行

双方签订的年度采购协议中技术要求及知识产权保证条款。

第七条: 有关产品标识、技术、质量、交货、现场及售后服务、索赔等事项执行双方签订的年度《采购协议》。

第八条: 需方在规定期限、期量内,对合同进行调整,应与供方沟通,供方应予以配合和理解。

第九条: 供方在收到需方发出的索赔费用、考核扣款等通知后15日内应给予书面的答复,否则视为同意。

第十条: 根据供需双方签订的《采购产品质量保证与服务协议》关于质量保证金的约定,经双方议定_________年供方 质量保证金

__________元。

第十一条: 出口买断比例按双方签订的年度《采购产品质量保证与服务协议》执行,如有特殊情况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因本《采购合同》、《采购合同》附件及年度《采购协议》履行产生的所有争议,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时向需方所

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第十三条: 本采购合同一式四份,供方一份,需方三份,具有同等效力。本采购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第十四条: 仓储类型分托管和非托管,托管指供方委托第三方代为保管货物,货物交第三方后,货物所有权仍属于供 方,货物从第三方出库

到需方装配线后货物所有权转移至需方；非托管指入库后,货物所有权即转移至需方。 （说明:SAP系统中为寄售和标准,分别

对应托管和非托管）。

第十五条: 本合同与双方签订的年度《采购协议》共同有效。本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与双方签订的年度《采购协议》 约定不一致的,以

年度《采购协议》为准。

第十六条: 本采购合同未尽事宜,供需双方可另行约定。其补充、变更需经双方书面确定形成合同附件并经双方签署 后生效。合同附件

与本采购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特别条款: 需方有权根据市场需求、自身需要及供方在价格、质量、供货、服务等方面的表现和变化,重新组织招 标、份额调整等,供方

应积极配合并按照双方最新商谈结果执行。
供方(章):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BP号:101253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经济开发区
法人代表:赵月强 传真: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账号:276260122000069725
邮政编码:061100

需方: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
地址:济宁市诗仙路369号
法人代表:赵海 电话:3317708
委托代理人: 传真:
开户银行:中行济宁分行
账号:231202725157
税号:91370800771000850L
邮政编码:2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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